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新進教師研究經費補助作業要點

96年11月27日96學年第1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11月2日99學年第1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4月12日99學年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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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新進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協助建立必須之研

究設施，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作業要點補助對象為本校一年內新聘之助理教授以上(含)專任教師，且必須以本校

名義申請或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

三、 申請及審查方式：

申請案件以「隨到隨審」方式辦理，由新進教師於到校一年內填具申請表格(如附表)，

經所屬單位主管及院長核章，並送研發處等單位會簽後，陳請 校長核定，每位新進老

師申請補助以一次為限。

四、 補助項目、經費額度及支用規定：

(一) 由研發處固定補助每位新進教師設備費二十萬元。

(二) 新進教師所屬系所如有額外經費補助者，研發處得依系所補助金額，據以同額外

加補助。

1. 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工程學院研發處最高補助總額度以五十萬元為上限(含

第一款補助)。

2. 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社學院研發處最高補助總額度以三十五萬元為上限

(含第一款補助)。惟教師獲補助之科技部計畫之學門歸屬為工程司者，比照前

目之標準補助。

(三) 研發處補助經費僅限支用於設備費項目，並不得用於採購高價事務性設備或難以

判定是否為研究用途之設備(如辦公桌椅、沙發、手機…等)。

(四) 系所補助金額之支用，得用於業務費或設備費項目，惟申請時須檢附系所會議紀

錄及經費授權證明。

(五) 有關人社學院之新進教師，如因研究需要，經系所同意後，得將研發處第一款固

定補助設備費中調整為「經常費項目」支用，惟以十萬元為上限。

(六) 申請本案補助經費通過核定後，須於新進教師到職日起兩年內執行完畢，並依會

計程序辦理經費核銷。

五、 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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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新進教師研究經費補助申請表  113.3 

申請人姓名 職 稱

所屬單位 到校日期 年 月 日 

國科會計畫

申請資料

學門專長 研發處審核

申請日期

申請計畫名稱

申請計畫金額

所屬單位 

補助金額 

系(所)/院             元 計畫代碼：

 (請檢附系所會議紀錄及經費授權證明) 

申請補助

總經費

設備費 元

經常費 元  (限人文領域教師：總經費50％為上限）

擬購置之

設備 

(本欄位請詳實填寫擬購置之設備項目名稱及經費，每項設備請檢附估價單或中信局共同

供應契約訂購單等資料，俾利審核) 
(1) 名稱：

經費： 元 
用途：

(2) 名稱：
經費： 元 
用途：

(3) 名稱：
經費： 元 
用途：

(4) 名稱：
經費： 元 
用途：

(以上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減) 

□ 我同意於申請日開始1年內，參與教務處辦理之教學相關研習活動至少5場次。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單位主管 學院院長

總務處 (請審查採購之項目是否為設備費) 

教務處 (奉核後請影本送本處) 

研發處

第        次申請，研發處總補助經費：＿ ＿元，系所總補助經費：＿   ＿＿＿元

已使用設備費：＿  ＿元，尚餘設備費：＿  ＿元

已使用業務費：＿＿＿元，尚餘業務費：＿＿＿元

核 決
(本欄由研發處勾選)

   首次申請，陳請校長核決 

   第     次變更，研發長核決

本案須於  民國 年 月     日前執行完畢  (本欄位由研發處於奉核後填寫) 

備註：

1. 本申請表奉核後請將正本送研發處俾憑辦理經費補助事宜。

2. 本項經費應於新進教師到職後一年內申請，並於新進教師到職後兩年內用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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